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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北港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辦法 

105 年 03 月 14 日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訂定 

108 年 06 月 21 日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修訂 

壹、 目的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規規定應辦理之教育訓練，規劃及執行各種職業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並執行是否有效之評鑑，確保校內工作者(如：教職、員工與學生等)有

執行職務之職能，以提昇其安全衛生之技術及知識水準，以符合政府法令之規定及

學校長期人力資源發展規劃與個人長程職涯規劃之需求。 

 

貳、 對象 

一、 學生。 

二、 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時。 

三、 校內工作者(不含實驗室、試驗室、實習場所等)應接受一般行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 

四、 特定作業校內工作者。 

 

參、 內容 

一、 作業流程 

(一) 訓練需求：由負責本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或人員與各單位主管提出。 

(二) 擬定年度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計畫：由負責本校職安全衛生管理單位或

人員擬訂。 

(三) 計畫呈核：由校長負責計畫之核定。 

(四) 計畫執行：由負責本校職安全衛生管理單位或人員依據校長核定之計畫協

調各行政單位執行。 

(五) 教育訓練結果檢討：負責本校職安全衛生管理單位或人員與行政單位執

行。 

(六) 教育訓練記錄存檔：由本負責本校職安全衛生管理單位或人員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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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權責 

(一) 本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 

1. 彙整本校各科或職業安全衛生規定之訓練需求，自辦訓練、及編列年度訓

練計畫。 

2. 編列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預算。 

3. 依據訓練計畫辦理職業安全衛生等自辦教育訓練。 

4. 依據人事單位提供新進教職員工及學生及職務調動教職員工及學生相關資

料辦理訓練。 

5. 提供校外訓練機構訓練訊息，供相關單位選派校內工作者參與訓練。 

(二) 人事單位 

1. 提供新進校內工作者及職務調動校內工作者相關資料供辦理訓練。 

三、 計劃 

(一) 訓練計畫： 

各單位每年 11 月前提出職業安全衛生訓練需求，實習處應彙整各單位職業安

全衛生教育訓練需求及職業安全衛生法之相關規定等，彙總成訓練計劃後，由

校長核定，並據以辦理訓練。 

四、 訓練之執行 

(一) 新進與變換工作之校內工作者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之課程如下所示： 

1. 職業安全衛生有關法規概要。 

2. 職業安全衛生概念及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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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作業前、中、後之自動檢查。 

4. 標準作業程序。 

5. 緊急事故應變處理。 

6. 消防及急救常識暨演練。 

7. 其他與作業有關之安全衛生知識。 

(二) 教育訓練講師： 

1. 外聘講師：自辦教育訓練依課程需要，於依「訓練申辦表」(如附件一)簽請

呈報校長核准之。 

2. 內部講師：本校具有相關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證照資格(甲種業務主管、

安全衛生管理員及管理師)之教職員工，依課程需要及配合專長，簽請呈報

校長核准之。 

(三) 注意事項： 

1. 教育訓練課程均須簽到並經測驗及格後始算完成；測驗合格者發予證明。 

2. 訓練具法令強制性質，受訓人員不得無故缺席，未參加受訓或測驗成績不

合格者，不得進入實驗室、實習場所。 

 

五、 評鑑 

評估訓練的有效性，確保校內工作者達到目標： 

(一) 教育訓練之實施記錄、受訓人員名冊、課程表等均予以記錄保存。 

(二) 自辦教育訓練依訓練管理程序辦理評鑑，並依性質內容由講師決定是否需

要考核，考核方式分為筆試、口試與實作，講師若決定需要考核，則可選

擇一項或數項實施。 

 

 



4 

 

附表一 ：國立北港高級農工職業學校訓練申辦表 

 
申請日期： 

單位  姓名  

職稱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地點  

性質 

上課緣由 

□證照類   □科別專業需求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說明：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若主辦單位有課程表時，請附上） 

 

課程費用：新台幣             元 

申請費用：新台幣             元 

自    費：新台幣             元 

合    計：新台幣             元 

備註： 

1. 課程性質： 

(1) 課程性質如為證照類，請註明該證照應用或為延續已應用證照之資格等理由。 

(2) 課程性質如為專業類，請註明該課程對專業應用或工作上之影響理由。 

(3) 課程性質如為新知或未來可能之業務應用，請註明其理由。 

2. 本申請表請於參加教育訓練前提出，本單影本暨心得報告併於憑證黏存單報支費用。 

3. 如為上班時間內之系列課程(至少 2次以上)，請向訓練單位申請出勤狀況證明。 

申請單位 會簽單位 核准 

申請人 

 

 

單位主管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 

 

 

人事室 
 

 


